附件5

绥芬河市司法局2018年

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基本情况

概况。

1.单位基本情况
绥芬河市司法局是属市政府组成单位，主管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具体负责管理指导全市普法依法治理、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基层法律服务、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工作。内设6个机构（办公室、基层科、法宣科、社区矫正办公室、司法鉴定科、综合科），2个基层司法所，2个直属二级机构（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共有行政政法专项编制21个，实有人员17人，事业编制14个，实有人员9人，退休人员10人，编外人员9人。
2、部门项目支出情况
2018年绥芬河市司法局部门决算项目总收入6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9万元，包括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收入56万元；总支出67万元，其中办案费支出28万元，装备支出13万元，法律援助支出13万元，人民调解支出10万元，社区矫正支出3万元。
绩效目标。

1.预决算公开： 2018年部门预算已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在政府网站上统一公开，部门决算待财政局决算核查后再按要求公开。
2.资产管理：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行为，我局制定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对固定资产的购置、使用、更换、报废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将责任落实到人。
3.内部管理制度建设：2018年我局修订印发了《绥芬河市司法局制度汇编》，其中包括《财务管理制度》《车辆管理制度》《公务接待制度》等。
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绩效评价目的。

完成从收支核算到成本核算的转变，更加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以客观的绩效评价体系代替传统的业绩考核，体现民主公正的原则；鼓励预算单位进行创新和节约，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我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明确熟悉财务工作的同志具体负责绩效评价工作，机关各科室密切配合，提供绩效评价所需要的数据和材料，力争做好2018年预算绩效评价工作。

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资金情况分析。

2018年我局收入为67万元，财政拨款59万元，其他收入8万元，上年结转2.74万元，支出为69.74万元，其中办案费支出30.74万元，装备支出13万元，法律援助支出13万元，人民调解支出10万元，社区矫正支出3万元。。年末无结转结余。

（二）资金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按照项目资金的使用内容和用途，我局2018年项目资金支出共计69.74万元，其中普法宣传14万元，主要用于指导和实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年共计使用14万元，无结余；法律援助18.28万元，主要用于发放法律援助律师办案补贴及法律援助律师值班费用，全年共计使用18.28万元，无结余；社区矫正17万元，主要用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全年共计使用17万元，无结余；人民调解20.46万元，主要用于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宣传、培训，全年共计使用20.46万元，无结余。
（三）绩效情况分析。

经济性分析。

本年预算配置控制较好。

项目资金的效率性分析。

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保障了正常的工作运转，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是非常必要的，在执行上是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的，在项目资金的使用上也是放的心的，严守法律底线、纪律底线、道德底线。
项目资金的效益性分析。

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本年预算配置控制较好。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小于100%。

预算执行方面。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除政策性工资绩效预算的追加外，本年部门预算未进行预算相关事项的调整。

预算管理方面，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仍需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资产管理方面，建立了资产管理制度，不定期进行了盘点和资产清理，总体执行较好。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018年度评价得分为95分。
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1.注重法治宣传教育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是上下联动，形成全民普法工作合力。制定下发《2018年全市依法治市工作要点》《关于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召开了全市法治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和全市“谁执法谁普法”工作动员部署会，不断提升依法治市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组织开展“服务新战略 法治惠民生”法治宣传实践活动。深入推进“法律七进”活动，截至目前，共开展以“服务新战略 法治惠民生”为主题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主题法治宣传实践活动30余次。组织开展全市千名行政执法人员综合法律知识培训考核13次；在全市中小学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活动12次；制定《绥芬河市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实施方案》，为全市每个村（社区）培养至少1名“法律明白人”，使之成为宣传法律、调解纠纷、维护稳定的重要力量；积极利用“三八”妇女节、“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4·15”国家安全教育日等节点开展普法宣传活动7次；依据普法实践中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法律需求，编写普法书籍《我们身边的法律常识》。

    三是推进以宪法为重点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利用5月“宪法学习宣传月”时机，组织全市开展宪法学习、宣誓、诵读、主题班会等活动97次；利用机关、学校、社区、公共场所等38块LED电子显示屏进行宪法、人民调解等相关法律宣传；订购新修订宪法读本2000册向机关干部和群众免费发放。 

    四是推进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打造法治文化优秀品牌。对我市法治文化公园破损区域进行维护。积极推进“互联网+法治宣传”行动，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新浪微博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截至目前，微信公众号“绥芬河法治宣传”共更新内容45篇，阅读量2000余次；今日头条号“绥芬河普法”共更新内容30篇，阅读量2万余次；新浪微博“绥芬河普法”共更新内容300条，阅读量20万余次。

    2.注重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水平，积极做好安全稳定工作

年初至今，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41人，解除社区矫正22人。截到目前，社区服刑人员73人，实行手机定位55人。

一是高标准完成全省服刑人员系统录入和案例上报工作。按司法部对接时限，高标准完成辖区261名服刑人员信息录入工作。《对社区服刑人员张某依法实施教育矫正》等3篇案例成功入选12348中国法网司法行政案例库。 

二是扎实做好重要时间节点社区矫正维稳工作。在春节、两会、五一、十一期间等重点时间，组织召开全市社矫安全稳定会议，对全市在册的73名社区服刑人员逐一进行集中走访，并对2名生活特困的社区服刑人员提供物质帮扶。建立以和平纪念馆和牡丹江谭力心理咨询学校为主的爱国教育基地和心理矫治基地。      

三是积极开展社区矫正扫黑除恶工作。召开工作会议，认真落实省司法厅、牡丹江市司法局、绥芬河市委政法委关于社区矫正扫黑除恶的相关指示。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了集中训诫教育，开展扫黑除恶摸排行动，对重点人员开展个别谈话。并对全市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区矫正工作站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

3.注重基层基础建设，着力筑牢维稳第一防线

    一是加强基础建设，搭建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按照省司法厅要求，在省厅基层处、市局领导多次指导下，在局一楼设立了由法律援助中心、涉外法律服务中心、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构建的绥芬河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了“窗口化、综合性、一站式”的公共法律服务。编印了《公共法律服务便民手册》，并通过新媒体普法公众号进行宣传。建立了村（居）法律顾问微信群，为每个村（居）配备一名律师、一名公证人员和一名司法所工作人员。截至目前，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共接待法律咨询1650余件，由专职坐班法律服务工作者当场解答890余件，引导正确诉讼途径810余件，预防群体性上访案件153件，引导办理公证业务187件，提供法律服务76件。

    二是严格落实推进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试点工作。根据省司法厅、牡丹江市司法局工作要求和统一部署，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信访矛盾中的特殊作用。落实“绥芬河市信访矛盾调处中心”进驻信访机关，并于10月3日成功调处涉及金额294万元的民工讨薪案件。健全人民调解参与信访矛盾化解工作机制，制订了《绥芬河市人民调解参与信访矛盾化解试点工作方案》。打造专兼职结合的人民调解员工作团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请2名退休律师和检察官担任信访矛盾调处中心专职调解员，同时聘请6名社会律师担任兼职调解员，参与疑难复杂案件调解。

三是升级改造司法所软硬件建设，争创省级示范化司法所。为适应省级示范司法所新要求，带动和提升全市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水平，以“省级示范司法所”创建为抓手，对绥芬河、阜宁司法所进行全面升级改造，规范设置工作标牌和规章制度，统一编印各类台账资料等，推进了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是以加强救助管理工作为重点，做好安置帮教工作。严格落实刑满释放人员衔接制度，规范服刑人员信息录入核查、刑满释放前基本信息对接、重点帮教对象必接必送等工作环节，减少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加强友谊木业安置基地建设，做好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和社会救助工作，实现安置帮教工作流程信息化。截至目前，共接收安置帮教对象21人。

    4.注重提升法律服务质量，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一是优化法律援助制度建设，打造温暖法援。强化法律援助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了《一次性告知制》等制度。在驻绥部队、工会、妇联、残联、老龄委、团市委、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看守所、法院、检察院等部门设立了20个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法院和信访局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针对春节前农民工返乡高峰且也是讨薪高峰的实际情况，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情暖农民工专项维权服务月”活动。为加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与绥芬河市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召开了“法律援助惠民生·关爱残疾人”法律援助品牌建设工作推进会，设立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联络点，建立方便残疾人法律咨询的微信群，为残疾人提供普惠、精准、及时和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截至目前，绥芬河市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0件，其中民事80件，刑事30件，解答群众法律咨询594件，办理涉外法律援助案件2件。

二是积极拓展公证业务，助力全市经济建设发展。本着主动介入，服务上门的原则，积极为市域经济建设当参谋、当助手，认真办理城区改造、房屋拆迁、移民安置、金融信贷等公证事务，特别是在全市整顿私搭乱建工作中充分发挥第三方证明作用及调解作用。截至目前，共办理各项公证1108件，涉及公证标的额500多万元。

三是规范行业管理，落实落靠司法鉴定工作。组织召开了司法鉴定工作会议，认真落实上级要求，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执业活动，提高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和业务质量。截至目前，共受理案件20件，司法会计类2件，房地产评估类17件，工程造价类1件。
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附件3-2）。

2018年绩效目标全面完成。单位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各项制度能有效执行。通过加强绩效管理，使资金得到有效使用，行政效率得到提高，促进了司法行政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评价结果公开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无。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